
盐城市区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如何计算?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所占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评估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以及被征收房屋的评估时点等因素直接影响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在盐城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各项目中，依法选定的评估机构根据上述因素出具的“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确定的被征收房屋的价格，仅指的是剔除其他应补偿部分后的“毛坯房”的价格。市区国有土地上被征收房屋补偿费用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即上述“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确定的被征收房屋的价格；（二）装饰装修、附属设施补偿等费用；（三）搬迁和临时安置补偿费用，其中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给予六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偿费；（四）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上述费用的总计一般为被征收房屋应当补偿的金额。
在上述基础上，市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性化照顾的奖励、补助政策，比如能够签约按期搬家让房的奖励，市区部分征收项目还确定了在规定期间内签订协议的奖励，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一次性补助，针对病、残、困的补助，以及房产土地两证变更补助费等。另外，在征收过程中，符合最低保障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的，上述前两项补偿费用不低于15万元，选择产权调换的，则在政府指定地段安排被征收人50平方米左右的保障性住房。此外，政府还开通了“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被征收人优先购买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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